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9〕第22号
申请人某公司对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财政局作出的瓦财征决字〔2019〕第003号征收决定书不服，于2019年5月17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财征决字〔2019〕第003号征收决定书。

申请人称：瓦房店市文兰办事处钻石社区位于公路段东侧的8栋楼已超出使用年限，配套不齐全，因此2011年初市政府已将该小区列为棚改小区。申请人于当年中标该小区开发改造任务，由于当年棚改新政策尚未出台，因此应享受的财政规费减免政策没有落实，详见《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25号）。2、华晟春天小区于2013年业户开始入住，申请人已向配套单位交了配套费（即采取自行配套）。3、政府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应按现标准执行。

被申请人称：一、根据《辽宁省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瓦房店市财政局作为瓦房店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非税收入的主管部门，负责非税收入的监督和管理工作。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属于政府性基金，属于非税收入，是被申请人主管范围内应当依法征收的项目。申请人大连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华晟春天项目，使用建设用地27226平方米，按照《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应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5445200元，按照《辽宁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第六条的标准应缴纳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272260元，合计拖欠建筑规费5717460元。就上述拖欠建筑规费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进行了书面催缴，但申请人逾期未予缴纳。故被申请人依法作出征收决定书，征收上述建筑规费。三、根据《财政部关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性质的批复》的规定，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是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强制征收用于城市基础建设的专项资金，其征收主体与征收对象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同时，收益者与征收对象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与各级政府部门或单位向特定服务对象提供特定服务并按成本补偿原则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有明显区别。因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在性质上不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与是否自行配套无关，属于政府性基金，必须缴纳。综上所述，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维持征收决定，驳回申请人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某公司2012年在瓦房店市文兰办事处五一路一段94号建设的华晟春天项目，因没有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财政局于2019年2月15日向申请人下达《催缴通知书》，限其于2019年2月28日前到瓦房店市收费管理局办理缴纳建筑规费5717460元，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缴纳上述费用，2019年3月19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下达了瓦财征决字〔2019〕第003号《征收决定书》，要求申请人自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上述专项基金缴入指定账户。申请人不服该《征收决定书》，于2019年5月17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提供的瓦财征决字〔2019〕第003号《征收决定书》、《催缴通知书》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辽宁省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瓦房店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非税收入的主管部门，负责该地区非税收入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经省财政厅批准，我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按建筑面积200元／平方米征收”。《辽宁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我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工程，由建设单位和个人在开工前，按照规划审批确定的建筑面积，以每平方米10元的标准预缴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建筑工程主体完工后，依照本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按实际建筑面积和使用新型墙体材料比例，对预缴的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予以清算，实行多退少补……”。本案中，申请人于2012年在瓦房店市文兰办事处五一路一段94号建设的华晟春天项目，根据上述文件规定，申请人应当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5445200元，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272260元，合计5717460元。

申请人称已向配套单位交了配套费（即采取自行配套），由于没有相关证据证实，本机关不予采信。关于申请人认为政府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应按现标准执行，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本机关不予支持。瓦房店市财政局作出的瓦财征决字〔2019〕第003号《征收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财政局作出的瓦财征决字〔2019〕第003号《征收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9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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